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你可能听过这样一

些凶杀案件： 没有目击

证? ， 没有证?证词 ，

没有指纹和 DNA， 嫌犯

零口供……在这样不利

的情况下， 执法者如何

将真凶绳之以法？

世上不存在完美犯罪。 “凡有接触 ，

必留痕迹”， 哪怕是自然界的花花草草， 也

能将我们带向正确的方向。 这就是英国著

名法医生态学家、 植物学家和孢粉学家威

尔特希尔的著作 《花粉知道谁是凶手》 想

要告诉我们的。

据媒体评论， 《花粉知道谁是凶手 》

是一本特别的书， 威尔特希尔睿智、 敏感、

脆弱， 但在面对悲伤痛苦的受害家庭时，

她又显得十分温柔。 她就像是英国侦探小

说中的?物。 在这本可读性很强的科学和

犯罪题材手记中， 一场引?入胜、 发?深

省的好戏即将开场。 作为一名英国法医生

态学家， 威尔特希尔选择研究自然以寻找

犯罪线索： 她的文字将会改变你看待环境

的方式。

中国?说： “?在做， 天在看” “若

要?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些话的初

衷都是劝?不要做坏事。 不要以为自己能

神不知鬼不觉， 更不要自作聪明地设计完

美犯罪。 对于任何生命， 对于造物者， 一

定要满怀敬畏之心。

读完威尔特希尔这本书后， 想必我们

会对那些俗话有更深刻的认识———毕竟谁

能想到， “捉到” 凶手的会是不起眼的花

粉呢？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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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隐瞒曾患甲状腺癌
妻子可否诉请撤销婚姻

婚后发现丈夫小林 （化名） 长期服用药

物， 妻子小张 （化名） 经多次询问得知丈夫

婚前曾经患过甲状腺癌， 大惊之下， 小张以

丈夫隐瞒重大疾病侵害其知情权和婚姻选择

权为由， 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了法庭， 请求

法院撤销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的结婚登记。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婚姻撤销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2019 年 5 月 1 日， 小张经人介绍认识

了小林。 经过一年多的恋爱， 两人于 2020

年 8 月底在南通市海门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婚后， 小两口的日子一度过得甜蜜幸福。 然

而好景不长， 一次， 小张意外地发现丈夫背

着她服用一种药物， 一向对她百依百顺的小

林， 这次却支支吾吾不肯说。 经过小张多次

询问， 小林才向她坦白多年前其曾患有甲状

腺癌， 但现已治愈， 只需长期服药就不会影

响生活和工作， 也不影响生育。

然而小张却认为， 小林婚前故意隐瞒重

大疾病， 侵害了自己的知情权和婚姻自主选

择权， 于是向海门区法院起诉， 请求撤销婚

姻。

法庭上， 小林辩称， 其曾于 2017 年患

过甲状腺癌， 但经过治疗已经治愈。 2019

年 5月双方经人介绍认识后， 由于小林的甲

状腺已经切除， 在脖子上留下了疤痕， 小张

对此是知情的， 并没隐瞒重大疾病， 请求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 小林曾于 2017 年 2 月 9 日入

住南京鼓楼医院， 被诊断为甲状腺左叶乳头

状癌， 四天后接受甲状腺全叶切除、 颈部淋

巴清扫手术， 同年 2 月 16 日出院。 案件审

理过程中，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出具了对小林

的甲状腺超声诊疗报告单， 诊断为甲状腺手

术后， 甲状腺区未见明显异常， 双颈部中央

区未见明显异常性肿大淋巴结。

海门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 一方

患有重大疾病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

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人

民法院撤销婚姻。 因民法典对重大疾病没有

明确界定， 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甲状腺左

叶乳头状癌是否属于重大疾病。

一般来讲， 重大疾病通常是指医治花费

巨大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患者正常

工作和生活的疾病。 对于重大疾病， 应当审

慎认定。 本案中， 小张患有甲状腺左叶乳头

状癌， 该疾病不属于母婴保健法中规定的三

类不适宜结婚的疾病， 且该疾病经过手术和

药物治疗可以治愈，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并不

影响正常生活， 故不属于重大疾病。 因此，

小张以小林于婚前隐瞒重大疾病为由主张撤

销婚姻， 于法无据， 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 婚姻是人生大事， 缔结婚姻的双

方都应如实向对方告知自身实际情况， 小林

未能如实反映其患病事实， 致夫妻关系紧

张， 应诚恳做好沟通交流。

综上，法院驳回了原告小张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小张和小林均未提起上

诉，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三类不宜婚疾病且已有效

控制， 驳回诉讼请求

考虑到重大疾病的范围可能随着医疗技

术的进步以及新型疾病的出现而发生变化，

为了保障民法典的适用性和延续性， 对于重

大疾病的具体范围， 民法典未作明确的规

定。 根据母婴保健法第八条规定， “婚前医

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 （一） 严重

遗传性疾病； （二） 指定传染病； （三） 有

关精神病。” 第三十八条规定， 指定传染病，

是指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 淋病、

梅毒、 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

育的其他传染病。 严重遗传性疾病， 是指由

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 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

失自主生活能力， 后代再现风险高， 医学上

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 有关精神病，

是指精神分裂症、 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

他重型精神病。

由此可知， 婚前已患有上述疾病的公民

暂时不适宜结婚， 故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

则， 婚姻一方在办理结婚登记前若知晓自身

患有上述疾病， 无论上述传染病、 遗传性疾

病以及精神病的发病程度是否严重， 均视为

符合本条规定的重大疾病， 患病一方均应将

患病信息告知另一方。 至于其他重大疾病的

认定， 则由个案具体分析而定。 具体到本

案， 甲状腺癌是?体较为常见的头颈部恶性

肿瘤， 如果发现及时并及时治疗， 一期治愈

率一般可以达到 90%以上， 该疾病不属于母

婴保健法中规定的三类不适宜结婚的疾病，

且小林的该疾病经过治疗， 病情已经得到有

效控制， 并不影响正常生活， 故不属于重大

疾病。

因夫妻在共同空间内长久生活， 两性关

系具有高度的亲密性， 经济上互相扶持， 精

神上互相抚慰， 因此， 如果一方确实患有重

大疾病， 应该向另一方坦诚相告， 履行婚前

告知义务， 让另一方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

出是否愿意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 如在婚前

未能如实告知， 除可能对婚姻双方感情造成

伤害， 还可能面临婚姻被撤销和多重赔偿的

风险， 做法不可取且得不偿失， 婚后也难以

收获真正的幸福。 （来源： ?民法院报）

提交未签字的集体辞职信

是否为主动辞职？

日前，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

他人代为提交本人未签字的书面辞职报告是否算主动辞职？

2019 年， 杨某与南京某医院签订劳动合同一份， 约定

了劳动期限、 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 薪酬待遇等内容， 后杨

某在该医院护士长岗位从事护理工作。 2020 年 4 月 2 日，

医院召开临时会议， 护理部主任赵某、 护士长杨某、 护士武

某、 马某等人到会议现场后， 赵某因工作事由与医院负责人

孙某发生争执， 后让武某当场提交五份辞职信 （包含杨某、

马某等 5 ?）， 公司负责人孙某当场询问是否集体辞职， 护

士马某当场表示不同意与其他人集体辞职， 请求继续在医院

工作， 杨某等人表示辞职后离开会议室。 同月， 医院决定免

去杨某护士长职务， 并书面通知杨某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2020 年 5 月， 杨某不满劳动仲裁结果， 于 7 月诉至高淳区

法院， 请求判令医院支付其 2020 年 4 月份工资 708.89 元；

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7333.33元。

高淳区法院对杨某等 2020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会议上提

出辞职的事实予以认定， 驳回杨某要求医院支付其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杨某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江

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网购空调质量不达标

法院支持退一赔三

近日， 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产品质量不合

格引起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最终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由卖家杭州某电器公司向买家王某某退回货款， 并赔偿

三倍损失和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生产厂家承担连带责任。

2019 年 4 月， 王某某在某平台购买了两台空调。 王某

某收到货后发现， 该品牌空调由于存在虚标能效等级、 能效

数据造假的问题， 被另一品牌空调举报， 并在网上看到了案

涉品牌空调质量不达标的检测报告。 王某某认为， 案涉空调

生产厂家与杭州某电器公司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在

生产、 销售欺诈行为， 故诉至临湘法院， 要求杭州某电器公

司和案涉空调的生产厂家退一赔三。

王某某诉至法院后， 因双方对案涉空调是否存在质量问

题争议比较大， 其向法院申请对案涉空调的质量进行鉴定。

经鉴定， 案涉空调的实测制冷消耗功率与能效比， 不符合空

调所称标的额定制冷消耗功率与能效比， 也不符合 《房间空

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与能效等级》 标准要求。 后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 由卖家电器公司十五日内向王某某退回货款 4598

元， 同时赔偿三倍货款损失 13794元， 并承担鉴定费和案件

受理费 35130元， 空调生产厂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四川长宁法院法官巡回审理

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近日， 四川省长宁县人民法院竹海人民法庭法官深入

蜀南竹海景区， 巡回审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

2020 年 8 月， 杜某搭乘任某的两轮摩托车前往蜀南

竹海景区一在建工地务工， 在一景点处被对向开来的由曾

某驾驶的小型客车撞倒受伤。 事故发生后， 杜某与任某被

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住院治疗后出院， 杜某、 任某两

人均被鉴定为十级伤残。 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

故认定， 曾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杜某与任某无责任。

当事双方经多次协商， 未达成赔偿协议， 杜某与任某将曾

某及保险公司起诉至长宁法院。

由于杜某与任某仍在康复期行动不便， 同时也为更好

查勘现场， 长宁法院竹海法庭决定到事故发生地巡回审理

此案。 庭审现场， 双方就各自主张进行了充分的举证、 质

证， 主审法官听取了双方意见。 因双方分歧较大， 该案将

择期宣判。 巡回审理结束后， 竹海法庭干警对景区游客和

工作人员开展了关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交通事故防范及

处理流程的法律宣传。 “在景区还能看到法庭审理案件，

法官还解答了我们的问题， 很接地气。” 景区游客李某表

示。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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